附件1

中方县农用地分级定级标准（耕地、园地、林地、四荒地）总则

适用范围：中方县全域山地、丘陵区域农用地，包含耕地（水田、旱地）、园地、林地、四荒地四类；

定级核心指标：坡度、连片度、灌溉保证率、土层厚度、区位交通五大因子；

等级划分：统一分为1级（优）、2级（良）、3级（一般）、4级（差）四级；

判定规则：以三调、耕地质量、坡度矢量、灌溉台账、道路数据库存量数据为基础，抽样实地核验修正，单地块综合判定等级。

一、耕地定级标准（水田、旱地分设）

（一）水田分级标准

	等级
	坡度
	连片度
	灌溉保证率
	土层厚度
	区位交通
	综合判定要求

	1级（优）
	≤6°
	连片≥50亩
	全年稳定灌溉，沟渠配套完善
	土层≥80cm
	距乡镇集镇≤2km，通硬化机耕路
	五项指标至少4项达标，无明显短板，优质高产水田

	2级（良）
	6°＜坡度≤12°
	连片20-50亩
	季节性稳定灌溉，基础沟渠齐全
	土层60-80cm
	距集镇2-5km，砂石机耕路通达
	无重度缺水、陡坡缺陷，常规粮食种植稳产

	3级（一般）
	12°＜坡度≤20°
	连片5-20亩
	灌溉设施简易，旱季缺水
	土层40-60cm
	距集镇5-10km，田间土路
	地块碎片化，灌溉条件一般，产量中等

	4级（差）
	＞20°
	连片＜5亩，零散插花地
	无固定灌溉，靠天吃饭
	土层＜40cm，含碎石多
	距集镇＞10km，交通闭塞
	陡坡、薄土、缺水，粮食产出低，易撂荒


（二）旱地分级标准

	等级
	坡度
	连片度
	灌溉保证率
	土层厚度
	区位交通
	综合判定要求

	1级（优）
	≤8°
	连片≥30亩
	配套蓄水池/引水渠，抗旱能力强
	土层≥70cm
	距集镇≤2km，硬化路直达
	适合经济作物、旱粮规模化种植

	2级（良）
	8°＜坡度≤15°
	连片10-30亩
	简易引水设施，轻度干旱减产
	土层50-70cm
	距集镇2-5km，砂石路通行
	常规旱作稳产，无严重水土流失

	3级（一般）
	15°＜坡度≤22°
	连片3-10亩
	无固定灌溉，仅靠雨水
	土层30-50cm
	距集镇5-10km，土路通行
	地块零散，抗旱能力弱

	4级（差）
	＞22°
	连片＜3亩，插花小块
	完全无灌溉配套
	土层＜30cm，石砾含量高
	偏远山区，交通不便
	水土流失严重，产出极低


二、园地分级标准（柑橘、油茶、中药材等经济园地）

	等级
	坡度
	连片度
	灌溉保证率
	土层厚度
	区位交通
	综合判定要求

	1级（优）
	≤10°
	连片≥30亩
	喷灌/滴灌配套，水源充足
	土层≥70cm，土质肥沃
	距集镇、产业园≤3km，物流道路通畅
	适宜精品水果、中药材规模化种植，收益稳定

	2级（良）
	10°＜坡度≤18°
	连片10-30亩
	简易引水，干旱轻度减产
	土层50-70cm
	距集镇3-8km，砂石路通达
	常规经济作物正常投产，管护便利

	3级（一般）
	18°＜坡度≤25°
	连片3-10亩
	无固定灌溉，依赖降雨
	土层30-50cm
	距集镇8-15km，土路
	管护成本偏高，产量波动大

	4级（差）
	＞25°
	连片＜3亩
	无灌溉，易干旱枯死
	土层＜30cm，石砾多
	深山偏远区域，运输成本高
	种植效益差，极易抛荒


三、林地分级标准（用材林、经济林林地，不含生态公益核心林区）

	等级
	坡度
	连片度
	土层厚度
	区位交通
	水源条件
	综合判定要求

	1级（优）
	≤15°
	连片≥100亩
	土层≥60cm
	距乡镇主干道≤3km，机械可进场
	山泉水源稳定
	用材林、油茶林规模化经营，采伐、管护便捷

	2级（良）
	15°＜坡度≤25°
	连片30-100亩
	土层40-60cm
	距主干道3-8km，简易林区道路
	季节性水源充足
	常规林业经营，机械轻度受限

	3级（一般）
	25°＜坡度≤35°
	连片10-30亩
	土层25-40cm
	距主干道8-15km，人行便道
	水源分布不均
	人工管护成本高，规模化开发受限

	4级（差）
	＞35°
	连片＜10亩
	土层＜25cm，岩石裸露多
	深山腹地，无通车道路
	水源匮乏
	仅适合原生生态抚育，流转经营价值低


四、四荒地分级标准（荒山、荒坡、荒滩、闲置撂荒地）

	等级
	坡度
	连片度
	土层厚度
	区位交通
	水源条件
	综合判定要求

	1级（优）
	≤12°
	连片≥20亩
	土层≥50cm
	距村镇道路≤3km，可机械作业
	就近有水源可改造灌溉
	适合开垦改造为耕地、园地，开发价值高

	2级（良）
	12°＜坡度≤20°
	连片8-20亩
	土层30-50cm
	距道路3-8km，简易通路
	可修建小型蓄水设施
	适度改造后可发展种养产业

	3级（一般）
	20°＜坡度≤30°
	连片3-8亩
	土层20-30cm
	距道路8-12km，仅人行路
	取水难度较大
	改造投入成本高，收益周期长

	4级（差）
	＞30°
	连片＜3亩
	土层＜20cm，岩石裸露
	深山偏远，无通行道路
	无稳定水源
	改造利用性价比极低，仅适合生态修复


五、定级判定补充规则

１．多因子冲突处理：单地块出现2项及以上4级指标，直接判定为4级地块；

２．生态管控修正：生态保护红线、一级林地、永久基本农田严格按对应地类定级，但流转用途严格受限；

３．抽样核验修正：流转活跃、纠纷高发地块现场核验后，可微调定级等级并记入一地一档；

４．更新周期：定级标准每3-5年结合全县耕地质量、道路水利改造同步修订。

